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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权被轮候

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通

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获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何巧女女士、 唐凯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存在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经与股东确

认，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股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原因

何巧女

否

616,180,685 73.56% 22.95% 2021-9-6 36个月

成都市金牛区人

民法院

轮候

冻结

唐凯 154,012,147 100% 5.74% 2021-9-6 36个月

成都市金牛区人

民法院

轮候

冻结

2、股份累计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1年9月6日，何巧女女士共持有本公司837,635,785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31.19%。截至公告披露日，其所持有公司股票累计被冻结股份数为

837,635,785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1.19%。

截至2021年9月6日，唐凯先生共持有本公司154,012,147股股份，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5.74%。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其所持有公司股票累计被冻结股份数为

154,012,147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74%。

二、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何巧女女士、唐凯先生与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签订《补仓及

差额补足协议》，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优先份额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并分

别质押了15,000,000股、26,720,106股公司股票。由于何巧女女士、唐凯先生未能

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何巧女女士、唐凯先生持有的公司股

票进行轮候冻结。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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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

网”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

年9月23日（星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董事、总裁刘伟杰先生，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陈莹女士，财务

负责人王谭亮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

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7日

南华瑞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送出日期：2021年09月0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华瑞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华瑞利纯债

基金主代码 01146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

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何林泽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孙海龙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何林泽

任职日期 2021-09-08

证券从业年限 9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

过往从业经历

2011-06-28至2020-11-09先后在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

定收益部担任固定收益研究员、 投资主办和副总经理职务；

2020-11-10至2021-04-14在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业

务部担任负责人； 于2021年4月15日入职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10278

南华瑞泰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1-04-28 -

008345 南华瑞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06-03 -

004845

南华瑞盈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21-08-17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9月08日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刘琦为“南华瑞扬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

经理助理。上述调整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9月08日

附：刘琦女士简历

刘琦女士，硕士研究生，具有5年金融从业经历。曾任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研究员,现任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的基金经理助理。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卫医学”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806.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1]2503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兰卫医学” ，股票代码为“301060”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806.20万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20.93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本次发行价格为4.17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80.6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80.62万股，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

差额240.3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3,508.53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17.0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8.89%。

根据《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770.15819倍，

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

份的865.15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前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扣除

设定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算，但网下发行中设定的限售股票无需扣除）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43.38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82.2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38.89%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4922910%，有效申购倍数为5,716.80404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国金证券兰卫医学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480.62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0%。

截至2021年8月27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国金证券兰卫医学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80.62 2,004.1854 12

个月

根据国金证券兰卫医学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资

产管理合同》之约定，“如本计划申购的标的股票最终仅获得部分配售的，管理

人将结合获配情况并按照兰卫医学高管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比例对投资

者持有的部分份额进行强制退出”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资产净值高

于100万元时，可以选择部分退出份额，份额持有人在退出后持有的集合计划资

产净值不得低于100万元” 。基于上述约定，退还给资管计划的款项可以退还给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且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需高于

100万元，因此存在退款后资管计划出资人比例与原始出资比例不一致的情形。

上述国金证券兰卫医学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退

出安排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调整后的出资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最终认购金额（元） 调整后参与比例

1

曾伟雄 董事长、总经理

11,176,741.00 55.77%

2

杨静 董事、副总经理

2,980,464.00 14.87%

3

孙林洁 董事、内审部总监

2,897,673.00 14.46%

4

高文俊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986,976.00 9.91%

5

王玉林 监事、实验室主任

1,000,000.00 4.99%

合计

20,041,854.00 100.00%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805,23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0,077,821.61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76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9,918.39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433,8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0,228,946.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26,433,800股，其中网下比例

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645,893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10.01%，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6.12%，约占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51%。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6,767股，包销金额为69,918.39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0.04%，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0.03%。

2021年9月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网

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123、021-688260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邦股份”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38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2738 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大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美邦股

份” ，股票代码为“60503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2.69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38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

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2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35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3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3,04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9 月 6 日（T+2 日）完

成。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

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

达获配通知。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0,366,80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85,354,717.3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3,19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75,082.6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379,42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2,884,890.5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7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309.44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获配数量

（股）

应缴金额

（元）

实缴金额

（元）

实际配售

数量（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亓瑛 亓瑛 144 1, 827.36 0 0 0 144

2 张工 张工 144 1, 827.36 0 0 0 144

3 徐江华 徐江华 144 1, 827.36 0 0 0 144

4

西安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西安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144 1, 827.36 0 0 0 144

合计 576 7, 309.44 0 0 0 57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3,774 股，包销金额为 682,392.06 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6%。

2021 年 9 月 8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

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

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2523076、021-52523077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8日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中兰环保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８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

下简称

“

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２５０４

号文予以注册的决定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

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中原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

３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４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

根据

《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７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中兰环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３５１１

末

“

５

”

位数

２０９１７

，

７０９１７

，

９７０６１

末

“

６

”

位数

５８９２８１

，

７８９２８１

，

９８９２８１

，

１８９２８１

，

３８９２８１

，

４５９５３７

末

“

７

”

位数

３５９４０３６

，

５５９４０３６

，

７５９４０３６

，

９５９４０３６

，

１５９４０３６

，

９６４８９２１

，

４６４８９２１

末

“

８

”

位数

３２４８３９６０

，

８２４８３９６０

末

“

９

”

位数

１０７８７０２６２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中兰环保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４０５６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中兰环保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兰环保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８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

下简称

“

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２５０４

号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原证券

”

或

“

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８０

万股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９６

元

／

股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公募基金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以下简称

“

社保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

以下简称

“

养老金

”）、

根据

《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

以下简称

“

企业年金基金

”）

和符合

《

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

以下简称

“

保险资金

”）

报价中位数

、

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

最终

，

本

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２４

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

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７３．２０

万股

，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０６．８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

中

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

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２

，

４４７．５１６２０

倍

，

高于

１００

倍

，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４９６

万股

）

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７７．２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２．８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０．０１３６７１４３７４％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股数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

，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

，

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

若认购资金不足

，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

如同一配售

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

如配售对

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

，

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

向上

取整计算

）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网下

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

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

、

科创板

、

主板

、

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

。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

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

、

科创板

、

主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

５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

一

、

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

社保基金

、

养老金

、

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

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

最终

，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二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

〔

第

１４４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

）、《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承销规范

》（

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

）

等规定的要求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做出如下统计

：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

Ｔ

日

）

结束

。

经核查确认

，《

发行公告

》

中

披露的

４３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９

，

０２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７

，

４７７

，

０００

万股

。

（

二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

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

股

）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６８１

，

１１０ ４９．２３％ ８９８５５２０ ７０．３５％ ０．０００２４４０９８２

Ｂ

类投资者

２９

，

８８０ ０．４０％ ３４１２８ ０．２７％ ０．０００１１４２１６９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７６６

，

０１０ ５０．３７％ ３７５２３５２ ２９．３８％ ０．００００９９６３７３

合计

７

，

４７７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２７７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其中

，

余股

６５

股按照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

同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管理的配售对象

“

同泰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

附表

：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８

联系人

：

资本市场二部

发行人：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8日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显盈科技

”、“

发行人

”）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３５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并在创业板上市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

并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２６８５

号文

予以注册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的方

式

，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

不安排老股转让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

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林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１．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４７．５８

元

／

股

。

本次发行中网上

发行

１

，

３５１．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０％

。

根据

《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和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７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深圳市显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５

”

位数

８７４９４ ０７４９４ ２７４９４ ４７４９４ ６７４９４ １３４０１ ３８４０１ ６３４０１ ８８４０１

末

“

６

”

位数

２８８７１２ ４８８７１２ ６８８７１２ ８８８７１２ ０８８７１２ ３１５３６８

末

“

７

”

位数

７７５０２４９ ２７５０２４９ ９１９９６５４

末

“

８

”

位数

５９１００５６５

末

“

９

”

位数

２４９２８７４９９ ０２２１４７０７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显盈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７

，

０２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显盈科技

Ａ

股股票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

应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公告的

《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缴款义务

，

网上投资者缴款时

，

应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

发行人：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